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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長 楊 秋 興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（室）長主任決行 

 

銓敘部 書函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6年10月23日 
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0962864114號 

主旨：所詢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其祖父過世，復職後可否於百日內請喪假一案，復

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國96年10月15日局考字第0960031117號書函轉來台端同年

月3日致該局局長電子信箱電子郵件辦理。 

 二、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2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留職停薪，係指公務人員因育嬰、

侍親、進修及其他情事，經服務機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准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支薪，並

於規定期間屆滿或留職停薪原因消失後，回復原職務及復薪。」第 10 條規定：「留職

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，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

情事，各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。」是以，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

分，僅未具現職人員身分，先予敘明。 

 三、復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（以下簡稱請假規則）第3條第1項第6款規定：「因父母、配

偶死亡者，給喪假15日；繼父母、配偶之父母、子女死亡者，給喪假10日；曾祖父

母、祖父母、配偶之祖父母、配偶之繼父母、兄弟姐妹死亡者，給喪假 5 日。……喪

假得分次申請。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。」旨揭所詢疑義，以公務人員於留職

停薪期間，既未具現職人員身分，如有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6款喪假事由，不生

請假疑義；惟於辦理回職復薪後，如仍在給假規定期限內者，得由服務機關依其料理

喪事之需要覈實認定給假。 

正本：翁○○君 
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

 

高雄縣政府 函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6年10月31日 

發文字號：府人三字第0960250897號 

主旨：基於維護公教人員保險（以下簡稱公保）被保險人權益，因案停（休）職退保，或

留職停薪選擇退保人員，於復職同日辦理退休或資遣者，其公保視同復保，並以因

案停（休）職或留職停薪退保當時之保險俸（薪）給及保險年資，請領養老給付案，




